
小额采购专用合同

甲方（需方）：太原理工大学

乙方（供方）：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原则，就甲方购买                           

事宜，协商一致，同意签署本合同。
一、合同标的

乙方向甲方提供如下货物\服务：（以文字或表格方式填写均可，建议标
注货物名称、型号规格、生产厂家、产地、数量、单价、总价等内容）
    2. 乙方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的、完全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并附有合格产品所应具备的各项基本内容。甲方有特殊要求的，应同时符合该要求。

二、合同金额

人民币（大写）                  ，（小写）         。

该合同金额包含了货物的价格、税费、安装、调试、运输、售后服务、培训、装卸等所有费用。

合同金额不因国家政策变化而变化，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三、货款支付

按以下第（  ）种方式支付货款。

1. 乙方将货物运送到甲方指定地点，在完成安装、调试，并通过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凭乙方出具的正规发票，一次性付清合同价款。

2. 其他支付方式：                                                       
四、交货时间、地点

合同生效后，乙方于生效之日起        天内将货物送达甲方指定的地点。

交货地点：太原理工大学                      。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五、货物验收、质保期

货物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后，甲方使用部门相关人员应当依据采购清单或装箱单对货物外观及数量进行初步验收，如有损坏或与清单不符，应在一周内通知乙方。经试运行发现存在质量问题，应在收到货物30天内书面向乙方提出异议。乙方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处理。

乙方承诺对所提供的货物质保期为不低于一年（可另行约定：     ）。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乙方免费维修、更换或减免货款。甲方对货物的验收合格不视为乙方对货物质量问题的免责。

六、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不能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的，承担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0天的，可以解除合同。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七、争议解决

双方因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议的，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在甲方注册地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八、补充条款

双方需要约定其他事项的，补充在本条中。

九、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生效。

甲方：                      乙方：

项目负责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章：                    单位章：

签订时间：                  


